西安市阎良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
关于法治建设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

区委依法治区办：
2024年以来，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严格按照相关要求，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加强科学民主决策，规范行政执法，强化行政执法监督，推进普法宣传，建立公开透明、便捷高效的长效行政服务机制，有效地保证了依法行政工作的开展。现将工作开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工作完成情况
[bookmark: _GoBack](一)加强法治建设工作组织领导。一是完善法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切实做到把法治建设责任制作为各科室、单位工作目标责任制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年终目标考核的重要依据，切实做到各项法治建设工作和活动开展有人负责，职责清晰。同时聘请一名法律顾问，参与行政处罚、复议、诉讼，探索法律顾问列席党委会制度，力求多渠道听取意见和建议。二是及时传达习近平法治思想。单位主要负责人始终强化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意识，及时传达上级关于法治建设的各项文件、会议精神；健全党委学法制度，将习近平总书记法治精神学习列入党委中心组学习内容，2024年开展法治思想专题学习5次。
（二）落实“三项制度”，规范行政执法行为。2024年，我局共出动执法人员600余人次，检查文旅经营场所300余家次，对幼儿园周边违规设立娱乐场所、教培机构侵犯著作权、发行非法出版物、旅行社向不合格的供应商订购产品和服务等11起文化旅游市场违法违规案件予以一般程序立案调查，目前已办结7起，并及时在信用中国和区政府门户网站公示行政处罚决定。积极推进娱乐场所办证工作，协调区行政审批局，落实娱乐经营许可与消防许可互不前置的相关政策，为20余家娱乐场所办理了《娱乐经营许可证》。结合日常检查，召开普法宣讲会6次，开展入企法治宣传200余次，通过微信群开展在线法治培训20余次。
 (三)深入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充分发挥部门职能优势，有针对性的开展普法学习教育活动。认真学习基本法律法规，把《宪法》《行政处罚法》《文物保护法》《旅游法》等基本法作为重点内容纳入学习教育计划，通过学习，不断提升干部职工法律基本知识和理论素养。积极推进执法人员参加市区培训，注重执法人员业务能力建设，阎良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文化体育中队中队长韩峰同志作为国家文旅部师资外出专题授课2次，2024年4月被国家文化和旅游部评为“2023年度优秀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专业师资”（陕西省仅此1人）。坚持围绕各级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组织开展法治宣传教育主题活动，广泛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国家基本法律，深入学习宣传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反腐倡廉建设等法律法规，以《宪法》为核心的国家各项基本法律得到广泛宣传。
(四)积极推进普法形式创新。我局结合工作特点，积极推广创新普法工作方式，全力提升普法宣传工作效果。一是加强与日常工作的融合。针对服务对象开展法律培训，向经营户宣传文化市场、旅游、文物保护等法律知识，不断提升经营户依法办事、依法信访、遵纪守法的法治观念。二是创新普法宣传载体。运用电子屏、微信、公众号等平台，纵深宣传法律法规知识。注重在普法宣传内容上下功夫，为群众普及相关知识，以广大群众、干部职工喜闻乐见的内容多渠道开展普法宣传工作，全面提升宣传效果。
二、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是进一步加强领导，健全完善法治建设工作领导机构，充实普法工作力量，加强普法网络建设和普法队伍建设。创新机制，明确职责，建立信息反馈和交流制度，建立大普法、大治理工作格局，引导人们信仰法律。
二是进一步加大创新，改进普法教育的方式，不断促使群众敬畏法律。强化普法宣传教育的阵地建设，充分发挥现代传媒、文化场所的宣传功能，灵活多样、寓教于乐，使法治宣传教育形式更加生动活泼，内容更加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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